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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德明利 股票代码 00130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于海燕 李格格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梅都社区中康路

136号深圳新一代产业园1栋2401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梅都社区中康路

136号深圳新一代产业园1栋2401

电话 0755-23579117 0755-23579117

电子信箱 dml.bod@twsc.com.cn dml.bod@twsc.com.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4,109,036,587.28 2,176,088,235.83 88.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7,945,626.96 387,647,150.47 -13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22,355,246.54 369,975,680.17 -133.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90,043,443.29 -659,850,872.25 10.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4 2.63 -128.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4 2.63 -128.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5% 29.40% -34.2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7,241,918,621.70 6,568,159,107.56 10.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42,556,764.08 2,480,378,428.99 -5.56%

注：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已按照除权后的股本重新计算。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7,17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李虎 境内自然人 36.91% 59,704,735 45,104,291 质押 16,880,000

魏宏章 境内自然人 5.35% 8,661,755 0 质押 3,500,000

徐岱群 境内自然人 3.05% 4,929,759 0 质押 2,489,100

泰安金程源

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 （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0% 3,713,943 0 不适用 0

国泰海通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49% 2,407,371 2,356,813 不适用 0

贺伟 境内自然人 1.24% 2,000,627 658,327 质押 1,060,000

安联保险资

管－中信银

行－安联裕

远21号资产

管理产品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8% 1,751,152 1,751,152 不适用 0

安联保险资

管－中信银

行－安联裕

远20号资产

管理产品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8% 1,751,152 1,751,152 不适用 0

中国银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易方达

供给改革灵

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3% 1,659,913 0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83% 1,347,906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徐岱群和贺伟系夫妻关系。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注：“泰安金程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曾用名为“淮安金程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公司于2023年6月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于2023年7月25日召

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

案，公司于2024年1月1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对以上文件

进行了修订，并披露了《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等

相关文件；2024�年 6� 月 11�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于

2024�年 6� 月 27� 日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等相关议案；2024年6月2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对相关文件再次进行了第二次修订，并披露了《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等相关文件；2024年8月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对相关文件再次进行了第三次修订，并披露了《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三次修订稿）》等相关文件。

2024年10月10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出具的《关于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后续深交所将按规定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相关注册程序。

2024年11月1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同意深圳

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608号），中国证监会同意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注册申请，后续公司将在12个月内严格按照报送深交

所的申报文件和发行方案实施本次发行。

2024年12月24日，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承销总结及相关文件经深交所备案通过。

2025年1月23日，公司完成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登记并上市的工作。

2、通过海关AEO高级认证企业资质认证

公司于2025年1月取得深圳海关颁发的AEO高级认证企业证书。 AEO认证是中国海关对企业信用管理

的最高等级认证，被誉为开展国际贸易的“金字招牌” ，AEO企业可享受互认国家双方海关的“国际最认可、

国内最优惠、通关最便利” 等多维度优惠措施，公司全球通关效率再提速。 公司将以通过AEO认证为契机，依

托高效的内控体系，提升风险管控能力与运营效率，提升国际物流效率，优化供应链体系，为全球客户提供了

更高效、更可靠的全球交付服务。

3、公司章程与注册资本的变更

公司于2024年6月1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4年6月27日召开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等议案，公

司于2024年7月2日完成《公司章程》的修改和公司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147,

512,976元。

2024年6月20日，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股票完成登记上市，本次登记上市股

份数共73,255股，公司注册资本由原人民币147,512,976元变更为人民币147,586,231元。

2024年10月14日，公司2024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上市，本次登记上市股份数共

1,114,700股，公司注册资本由原人民币147,586,231元变更为人民币148,700,931元。

2024年11月21日，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股票完成登记上市，本次登记上市股

份数共43,953股，公司注册资本由原人民币148,700,931元变更为人民币148,744,884元。

2024年11月27日，公司回购注销2023年股权激励计划不符合激励条件的1名离职人员已授予登记的限制

性股票1,820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由原人民币148,744,884元变更为人民币148,743,064

元。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新增股本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预登记， 并于

2025年1月23日上市。本次登记上市股份数共13,029,608股，本次发行新增股票登记上市后，公司注册资本由

原人民币148,743,064元变更为人民币161,772,672元。

公司于2025年1月21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2025年2月14日召开了公司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公司

已根据上述变更事项，向深圳市工商登记管理部门办理完成相应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2025年3月25日， 公司回购注销2023年股权激励计划不符合激励条件的1名离职人员已授予登记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2,366股，公司注册资本由原人民币161,772,672元变更为人民币161,770,306元。

2025年7月10日，公司实施2024年权益分派，公司以总股本161,770,306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3元（含税，实际派发金额因尾数四舍五入可能略有差异），不送红股，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10股转增4股，公司注册资本由原人民币161,770,306元变更为人民币226,478,428元。

2025年7月31日，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上市，本次登记上市股

份数共411,600股，公司注册资本由原人民币226,478,428元变更为人民币226,890,028元。

4、部分董事、监事通过持股平台金程源进行减持

2025年1月1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司股东金程源计划自

2025年1月17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相结合的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合计不超过800,000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比例0.5378%，其中通过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50,000

股）。

2025年3月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股东金程源前述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其中，公司董事叶柏林通过金程源间接持有公司股份292,575股，本次减持数量为73,143

股；监事会主席李国强通过金程源间接持有公司股份568,897股，本次减持数量为142,224股；监事李鹏和何

勇均通过金程源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95,051股，本次减持数量均为48,762股。上述4人减持数量均达到其通过

金程源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25%，其2025年度的可减持额度均已使用完毕。

5、控股股东首发限售股解除限售

2025年7月1日，控股股东李虎先生所持有的首发前限售股58,401,775股解除限售，至此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前已发行股份已全部解除限售。

6、2024年度权益分派

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的预案》，发布了《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以截至2025年3月

31日的公司总股本161,770,306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元，不送红股，同时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7月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7月10日。 2025

年7月10日，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

7、2023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

2025年7月23日， 公司2023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部分限售股解除限售，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16,

417,307股。 本次发行对象中，除控股股东李虎先生所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1,824,144股未解除限售外（限售

期为18个月），其他特定对象所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全部解除限售。

8、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及接受关联方担保

（1）2023年01月10日，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编号为交银深德明利2023固字01

号的《固定资产贷款合同》，授信总额度为16,000.00万元，此笔授信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李虎、田华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截至2025年6月30日该笔授信借款余额为8,669.29万元。

（2）2023年12月28日，公司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编号为SX2312223802号的《综合

授信合同》，授信总额度为10,000.00万元，此笔授信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李虎、田华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截

至2025年6月30日该笔授信借款余额为0万元。

（3）2024年 03月 21日 ， 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 田支 行签 订了 编号 为

81200202400021874号的《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授信额度为8,000.00万元，此笔授信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李

虎、田华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截至2025年6月30日该笔授信借款余额为2,550.00万元。

（4）2024年03月22日， 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编号为交银深德明利2024综字01

号的《综合授信合同》，授信总额度为20,000.00万元，此笔授信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李虎、田华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截至2025年6月30日该笔授信借款余额为0万元。

（5）2024年03月26日， 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编号为兴银深中德明利授信字

（2024）第001号的《额度授信合同》，授信额度为20,000.00万元，此笔授信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李虎、田华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截至2025年6月30日该笔授信借款余额为0万元。

（6）2024年04月26日，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编号为2024深银观澜综字第0004

号的《综合授信合同》，授信额度为30,000.00万元，此笔授信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李虎、田华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截至2025年6月30日该笔授信借款余额为19,600.00万元。

（7）2024年04月29日，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续期了编号为07300LK23C5AMDC号的

《线上流动资金贷款总协议》，授信额度为20,000.00万元，此笔授信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李虎、田华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截至2025年6月30日该笔授信借款余额为20,000.00万元。

（8）2024年05月16日， 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编号为0914547的 《综合授信合

同》，授信额度为20,000.00万元，此笔授信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李虎、田华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截至2025年

6月30日该笔授信借款余额为20,000.00万元。

（9）2024年05月23日，公司与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编号为华银（2024）深综字

（深圳湾）第0523号的《综合授信合同》，授信额度为15,000.00万元，此笔授信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李虎、田华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截至2025年6月30日该笔授信借款余额为0万元。

（10）2024年06月25日， 公司与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编号为公授信字第罗湖24002号

的《综合授信合同》，授信额度为30,000.00万元，此笔授信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李虎、田华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截至2024年2025年6月30日该笔授信借款余额为5,000.00万元。

（11）2024年06月25日， 公司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编号为平银前海二综字

20240620第01号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授信额度为20,000.00万元，此笔授信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李虎、田

华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截至2025年6月30日该笔授信借款余额为9,700.00万元。

（12）2024年06月26日，公司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编号为(33100000)浙商资产池字

（2024）第13641号的《资产池业务合作协议》，资产池额度最高限额不超过40,000.00万元，此笔授信由公司

实际控制人李虎、田华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截至2025年6月30日该笔授信借款余额为0万元。

（13）2024年7月29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李虎、田华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分别签订编

号为HTC442000000ZGDB2024N0YE号、HTC442000000ZGDB2024N0YF号的《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为

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授信30,50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25年1月

13日 ， 公司实际控制人李虎 、 田华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分别签订编号为

HTC442000000ZGDB2024N213号、HTC442000000ZGDB2024N214号的《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司

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授信增加10,00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截止2025年

6月30日，上述授信借款余额为38,900.00万元。

（14）2024年8月15日，公司与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编号为ZH39182407008的《综合

授信协议》，授信额度为25,000.00万元；2025年1月21日，就上述编号为ZH39182407008《综合授信协议》原

协议，签订编号为变ZH39182407008的《综合授信协议变更协议》，将授信额度调整为35,000.00万元。 此笔

授信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李虎、 田华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截止2025年6月30日上述授信借款余额为29,

960.00万元。

（15）2024年8月19日，公司与深圳市中小担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订了编号为深中小贷（2024）年借字

（10245）号的《借款合同》，授信额度为6,000.00万，此笔授信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李虎、田华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深圳市深担增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公司此笔授信提供保证担保，此外公司质押了以下2个发明专

利:①一种兼容移动固态硬盘的结构及移动固态硬盘（专利号为ZL� 2019� 1� 0898738.7）；②一种基于FPGA

的闪存数据采集装置和采集方法（专利号为ZL� 2021� 1� 1541250.2）。 截至2025年6月30日该笔授信借款余

额为6,000.00万元。

（16）2024年7月26日，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编号为SZ36(融资）20240007号的

《最高额融资合同》，授信额度为20,000.00万元，此笔授信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李虎、田华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截至2025年6月30日该笔授信借款余额为19,950.00万元。

（17）2024年8月22日、9月20及11月1日， 公司与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分别签订了编号为

HETO20200001620240800000021的《借款合同》、编号为HETO20200001620240800000026的《借款合

同》及编号为深字2024年贸金031号的《贸易金融授信业务总协议》，授信额度为30,000.00万元，此笔授信由

公司实际控制人李虎、 田华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截至2025年6月30日该笔授信借款余额为10,000.00万

元。

（18）2024年8月16日，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编号为（2024）深银综授额字第

001034号的《授信额度合同》，授信额度为10,000.00万元，此笔授信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李虎、田华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截至2025年6月30日该笔授信借款余额为0万元。

（19）2024年10月28日， 公司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强北支行签订了编号为

PSBCSZ05-YYT2024102901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金额为9,000.00万元，此笔授信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李

虎、田华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截至2025年6月30日该笔授信借款余额为8,325.00万元。

（20）2024年 12月 10日 ， 公司与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山支行签订了编号为

00520202400337的《授信合同》，授信额度为20,000.00万元，此笔授信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李虎、田华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截至2025年6月30日该笔授信借款余额为19,940.00万元。

（21）2025年01月17日，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编号为兴银深新安德明利授信字

（2025）第001号的《额度授信合同》，授信额度为30,000.00万元，此笔授信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李虎、田华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截至2025年6月30日该笔授信借款余额为14,000.00万元。

（22）2025年 01月 22日 ， 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编号为

BC2024080600001719号的《融资额度协议》，授信额度为30,000.00万元，此笔授信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李虎、

田华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截至2025年6月30日该笔授信借款余额为15,000.00万元。

（23）2025年02月13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签订了编号为2025圳中银华额协字

第0013号的《授信额度协议》、编号为2025圳中银华长借字第0014号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授信额度为

25,000.00万元，此笔授信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李虎、田华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截至2025年6月30日该笔授

信借款余额为18,000.00万元。

（24）2025年2月27日， 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编号为交银深德明利2025综字01

号的《综合授信合同》、交银深德明利2025流字01号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授信额度为34,000.00万元，此

笔授信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李虎、 田华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截至2025年6月30日该笔授信借款余额为29,

420.00万元。

（25）2025年3月7日， 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编号为 （2025） 深银综授额字第

000056号的《授信额度合同》，授信额度为20,000.00万元，此笔授信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李虎、田华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截至2025年6月30日该笔授信借款余额为20,000.00万元。

（26）2025年4月23日，公司与深圳市高新投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订了编号为X202500020号的《单项借

款合同》，授信额度为4,000.00万，此笔授信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李虎、田华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深圳市深

担增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为公司此笔授信提供保证担保，此外公司质押了以下发明专利:①一种DRAM存储

器的数据写入方法和DRAM控制系统（专利号为ZL202111361888.8）。 截至2025年6月30日该笔授信借款余

额为4,000.00万元。

（27）2025年05月21日， 公司与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编号为流借字第20250974-3号

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授信额度为20,000.00万元，此笔授信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李虎、田华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截至2025年6月30日该笔授信借款余额为20,000.00万元。

（28）2025年06月16日，公司与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编号为华银（2025）深综字

（深圳湾）第0609号的《综合授信合同》，授信额度为30,000.00万元，此笔授信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李虎、田华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截至2025年6月30日该笔授信借款余额为9,900.00万元。

（29）2025年06月24日， 公司实际控制人李虎、 田华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编号为

（20925000）浙商银高保字（2025）第00073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司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申请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额度为33,000.00万元。 截至2025年6月30日该笔授信借款余额

为0万元。

（30）2025年06月20日， 公司实际控制人李虎、 田华与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分别签订了编号为

HETO20200001620250600000001-BZ01号、HETO20200001620250600000001-BZ02号的 《最高额保证

合同》，为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申请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额度为55,000.00万元。

截至2025年6月30日该笔授信借款余额为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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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已于

2025年8月8日以电子邮件、微信的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会议于2025年8月20日在公司24楼会议室以现场结

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其中，董事田华、叶柏林、独立董事周建

国、独立董事曾献君、独立董事杨汝岱以通讯方式出席并表决），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和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虎召集和主持。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2025年半年度报告》主要财务数据如下：2025半年年度实现营业收入4,109,036,587.28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88.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7,945,626.96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30.43%。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

《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25年半年度报

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董事会同意报出公司《2025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25半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3.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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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已于

2025年8月8日以电子邮件、微信的方式送达给全体监事，会议于2025年8月20日在公司24楼会议室以现场结

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李国强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

名，董事会秘书于海燕女士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深圳证

券交易所有关规定的要求。《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25半年

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2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2025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截至2025

年6月30日的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监事会同意本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25半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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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半年度计提减值准备及

核销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对部分可能发生减值的资产计提了减值准备，对公司部分

无法收回的应收账款进行了核销。 现将公司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情况概述

（一）本次计提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1、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法律法规的要求，为了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至2025年6月30日的资产和财务状况，本着谨慎性原则，

公司对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其他应收款、存货、合同资产等各项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对可能发生减值损失的

各项资产计提或转回相应的减值准备。 2025年半年度计提（计提与转回抵消后金额）的信用减值准备和资产

减值准备共计 83,322,883.42�元。

2、计提减值准备的范围、总金额和拟计入的报告期间

本次计提或转回信用减值准备和资产减值准备计入的报告期间为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明细

如下：

项目 2025年半年度计提减值金额（元）

信用减值损失 -14,541,465.77

其中：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 -1,134,405.66

应收票据坏账损失 45,094.67

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13,452,154.78

资产减值损失 -68,781,417.65

其中：存货跌价损失及合同履约成本减值损失 -68,781,417.65

合计 -83,322,883.42

注：上表计提金额以负数列示，转回金额以正数列示。

（二）本次核销资产情况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对公司部分无

法收回的应收账款进行核销。 核销项目为：应收账款 433,779.76�元、其他应收款0.00元。

核销资产主要原因是该部分应收账款已确认无法收回，公司管理层经谨慎评估，对上述款项予以核销。核

销后公司对已核销的应收款项进行备查登记，做到账销案存。

本次核销资产计入的报告期间为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

二、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具体说明

（一）计提减值准备的具体说明

1、信用减值准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公司基于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其他应收款的信用风

险特征，对于存在客观证据表明存在减值的以及其他适用于单项评估的项目进行减值测试，计算合同应收的

现金流量与预期能收到的现金流量之间差额的现值的概率加权金额，确认预期信用损失。

根据上述标准，公司2025年半年度计提其他应收账款坏账损失1,134,405.66元，计提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13,452,154.78�元，转回应收票据坏账损失45,094.67元。

2、资产减值准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于2025年半年度对公司的存货进行清查和分析，确

定存货可变现净值，按照存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并按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对于数量繁

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对可变现净值低于存货成本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并计入当期损益。

根据上述标准，公司2025年半年度计提存货跌价损失及合同履约成本减值损失68,781,417.65元。

（二）核销资产的具体说明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及子公司核销应收账款 433,779.76� 元，本次核销的主要原因是和对方暂停

合作3年以上，经多次催收确认无法收回，经管理层谨慎评估、审批后核销。

三、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计提信用减值准备和资产减值准备合计83,322,883.42元，相应减少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总

额83,322,883.42元。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金额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

公司本次核销资产合计433,779.76元，已计提坏账准备433,779.76元。 本次核销资产对报告期内损益无

影响。

公司2025年半年度计提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事项，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

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德明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8月22日

第一节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应对措施，敬请查阅“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四、风险因素” 。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注意投资风险。

1.3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5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6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1.7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不适用

第二节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毕得医药 688073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轩 於小虎

电话 021-61601560 021-61601560

办公地址 上海市杨浦区翔殷路999号3幢6层 上海市杨浦区翔殷路999号3幢6层

电子信箱 ir@bidepharmatech.com ir@bidepharmatech.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530,189,768.10 2,418,035,118.40 4.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48,725,654.19 2,027,122,463.64 -3.87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627,526,589.12 532,207,309.99 17.91

利润总额 100,843,826.91 64,254,167.56 56.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3,406,059.54 51,839,064.55 41.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59,163,606.01 48,256,312.13 22.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112,188.59 89,677,429.18 -82.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0 2.52 增加1.0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4 0.58 44.8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4 0.58 44.83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4.78 5.65 减少0.87个百分点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782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包含转融通借出

股份的限售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戴岚 境内自然人 32.64 29,664,719 29,515,884 29,515,884 无 0

戴龙 境内自然人 14.42 13,106,289 13,106,289 13,106,289 无 0

舟山欣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5.52 5,019,806 0 0 无 0

宁波兰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4.74 4,305,076 69,486 69,486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欧医疗健康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4.68 4,252,561 0 0 无 0

共青城南煦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2.18 1,982,851 1,982,851 1,982,851 无 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蓝昀万驰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其他 1.64 1,487,133 1,487,133 1,487,133 无 0

共青城煦庆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1.64 1,487,133 1,487,133 1,487,133 无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农银汇理医疗保健主题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3 840,982 0 0 无 0

吴波 境内自然人 0.86 785,804 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戴岚和戴龙系姐弟关系，并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

2、舟山欣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兰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吴波为一致行动人。

3、共青城南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蓝昀万驰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煦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毕得医药员工持股平

台，受戴龙控制。

4、除上述情况外，其他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不适用

2.5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不适用

2.6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不适用

2.7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不适用

2.8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不适用

第三节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

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不适用

证券代码：688073� � �证券简称：毕得医药 公告编号：2025-071

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2025年5月修订）》的相关规定，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2025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2]1885号），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1,622.9100万股，每股面

值1.00元， 每股发行价88.00元。 共计募集资金1,428,160,800.00元， 扣除不含税承销和保荐费用92,830,

452.00元（税款5,569,827.12元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承担）后的募集资金为1,335,330,348.00元，已由主承销

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2年9月29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用

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 发行手续费用及其他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26,331,

482.94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1,308,998,865.06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中汇会验[2022]7021号《验资报告》。

（二）本年度使用金额及结余情况

截至2025年06月30日，结余募集资金（含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余额为8,530.62万元（其中：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929.90万元；银行7天通知存款和定期存款余额7,600.72万元）。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和结余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金额

2025年初尚未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38,899.15

减：2025年度直接投入募集项目的金额 10,641.06

减：2025年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流动资金 20,366.07

加：2025年度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638.60

2025年06月30日募集资金余额 8,530.62

其中：存放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929.90

银行7天通知存款和定期存款余额 7,600.72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证

券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4月修订）》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2025年5月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 根据《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在银行设立募集资

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虹口支行、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外滩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杨浦支行、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杨浦支行、浙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三方

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

行，以便于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二）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5年06月30日，本公司有5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备注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外滩支行 121920508410503 募集资金专户 8,257,553.17 -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杨浦支行 3101040160002225099 募集资金专户 762,075.97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虹口支行 70170122000251065 募集资金专户 58,979.75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杨浦支行 3101040160002225123 募集资金专户 105,079.95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2900000010120100938738 募集资金专户 115,360.34

合计 9,299,049.18

三、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5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1。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2022年11月9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

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置换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2,208.78万元。 置换金额已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验，并于2022年10月25日出具了中汇会鉴[2022]7239号《关于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

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支付发行费用的鉴证报告》，本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明确

的同意意见（公告编号：2022-007）。

（三）对闲置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情况

公司于2024年10月1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

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8亿元人民币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

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协定性存款、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

单等产品），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

效。 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告编号：2024-041）。

截至2025年06月30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未到期赎回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开户银行 产品类型 金额 期限 预期收益率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虹口支行 7天通知存款 4,000.00 随时可支取 约定利率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杨浦支行 7天通知存款 3,600.72 随时可支取 约定利率

合计 7,600.72

（四）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公司于2022年11月9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投项目进展及募集资金

需求前提下，使用超募资金26,000.00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承诺每12个月内累计使

用超募资金的金额将不超过超募资金总额的30%， 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

响募投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

公司于2023年11月9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投项目进展及募集资金需

求前提下，使用超募资金26,000.00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承诺每12个月内累计使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将不超过超募资金总额的30%， 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

募投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

2024年10月1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总计人民币25,464.27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承诺每12个月内累计使用超募资金金额将不超过超募资金总

额的30%；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募投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

截止2025年06月30日，公司累计已使用的超募资金为77,464.01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

贷款。

（五）超募资金用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情况

2023年12月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及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

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回购期限为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截至2024年7月5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554,02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8102%，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52.99元/股，最低价为28.63元/股，回购均价为39.15元/股，使用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99,991,734.50元（不含交易费用）。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于2024年10月1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募投项目部分内容并延长实施期限的议案》，公司变更募投项目部分内容并将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

间进行延期，具体为：（1）药物分子砌块区域中心项目：拟将该项目中设备购买费、软件购置费用、推广费用

三项支出科目进行变更，全部变更为药物分子砌块业务的原材料采购,并将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

期延长至2026年10月；（2）研发实验室项目：拟将该项目中设备购买费支出科目进行变更，变更为研发人员

费用，并将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延长至2026年10月。

本次变更募投项目部分内容并延长实施期限， 仅涉及募投项目部分支出科目以及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

间的变化，不涉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投资总额的变更，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不存在不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 已使用的募集

资金均投向所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2日

附件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5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30,899.8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1,007.1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27,106.8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 项

目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

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 ＝

(2)-(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4) ＝(2)

/(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药物分子砌

块区域中心

项目

-

28,

000.00

28,

000.00

28,

000.00

9,160.60

27,

803.80

-196.20 99.30

2026 年

10月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研发实验室

项目

- 7,435.61 7,435.61 7,435.61 1,480.46 3,839.06

-3,

596.55

51.63

2026 年

10月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补充流动资

金

- 8,000.00 8,000.00 8,000.00 - 8,000.00 - 100.00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超募资金 -

87,

464.28

87,

464.28

87,

464.28

20,

366.07

87,

464.01

-0.27 100.00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

130,

899.89

130,

899.89

130,

899.89

31,

007.13

127,

106.87

-3,

793.02

97.10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期无此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期无此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之(三)：对闲置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之(四)：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情况

项目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之(五)：超募资金用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情况

注1：“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 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2：“本年度实现的效益” 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证券代码：688073� �证券简称：毕得医药 公告编号：2025-074

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为完善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治理结构，保障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

规范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8月2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选举尚卓婷女士、许丽姣女士为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补选完成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委

员会的组成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1 戴岚 非独立董事；主任委员

2 尚卓婷 非独立董事；委员

3 许丽姣 非独立董事；委员

选举尚卓婷女士为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补选完成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组成情

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1 陶永平 独立董事；主任委员

2 刘志常 独立董事；委员

3 尚卓婷 非独立董事；委员

选举戴岚女士为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补选完成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的组成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1 刘志常 独立董事；主任委员

2 陶永平 独立董事；委员

3 戴岚 非独立董事；委员

上述调整后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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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计提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以及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财务制度等相关规定，

为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截至2025年6月30日的财务状况及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

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其他应收款、存货、长期股权投资等进行全面充分的评估和分析，认为上述资产中部分

资产存在一定的减值迹象， 基于谨慎性原则， 公司对相关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并计提了相应的减值准备。

2025年半年度公司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值损失合计2,191.7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半年度计提金额（损失以“-”号填

列）

备注

信用减值损失 -326.94 含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其他应收款

资产减值损失 -1,864.76 存货跌价损失、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

合计 -2,191.70 一

二、本次计提减值准备事项的具体说明

（一）信用减值损失

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对应收

账款、 其他应收款进行减值测试并确认减值损失。 经测算，2025年半年度需计提信用减值损失金额共计

326.94万元。

（二）资产减值损失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一一资产减值》及公司会计政策，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

同时出于谨慎性考虑，针对存货库龄2年以上且近1年无销售的存货全额计提跌价准备。 公司对2025年6月30

日的存货按单个存货项目进行减值测试，计提存货跌价损失金额共计1,671.69万元，主要系公司原材料、库存

商品等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 对长期股权投资资产，在资产负债表日，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

按其差额计提减值准备并计入减值损失，确认资产减值损失193.07万元。

三、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计提减值准备计入资产减值损失和信用减值损失科目， 对公司2025年半年度合并利润总额影

响2,191.70万元（合并利润总额未计算所得税影响），本次计提减值准备事项是基于谨慎性原则，客观体现了

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其他说明

本次2025年半年度计提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能够真实客观反映

公司截至2025年6月30日的财务状况和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

况，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 公司2025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未经审计，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

审计确认的数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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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

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现将具体情

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2]1885号），公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1,622.9100万股，每股面

值1.00元， 每股发行价88.00元。 共计募集资金1,428,160,800.00元， 扣除不含税承销和保荐费用92,830,

452.00元（税款5,569,827.12元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承担）后的募集资金为1,335,330,348.00元，已由主承销

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2年9月29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用

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 发行手续费用及其他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26,331,

482.94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1,308,998,865.06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中汇会验[2022]7021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投资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预计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实施主体

1 药物分子砌块区域中心项目 28,000.00 28,000.00

公司或全资子公

司

2 研发实验室项目 7,435.61 7,435.61

公司或全资子公

司

3 补充流动资金 8,000.00 8,000.00 公司

合计 43,435.61 43,435.61 -

注：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为1,308,998,865.06元， 其中超额募集资金金额为874,642,

765.06元。

三、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原因及情况

1、公司在美国实施募投项目药物分子砌块区域中心项目建设时，需购买自动化设备，设备总价款150.00

万美元， 因资金出境境外投资备案时间过长， 为提升美国中心运营效率， 公司的美国全资子公司Bepharm�

Scientific� Inc.使用自有资金先行支付了募投项目部分所需资金，资金出境对外投资备案完成后，公司以募

集资金等额置换自有资金先行支付金额。

2、根据募集资金专款专用原则，募集资金到位后相关支出原则上均应从募集资金专户直接支付划转。 在

募投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公司或子公司存在以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的部分款项，后续再由募集资金专户等

额划转资金至公司或子公司基本存款账户或一般户进行置换的客观实际需求，具体原因主要如下：

（1）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上海蒈顺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毕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在实施药物分子砌块区域

中心项目以及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凯美克（上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毕臣生化科技有限公司在实施药物

分子砌块区域中心项目以及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在实施研发实验室项目过程中需要支付人员工资、奖金、社会

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及税金等支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规定，员工薪酬的支

付应通过公司基本存款账户或一般存款账户办理，不能通过募集资金专户直接支付，同时考虑到由于公司人

员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均由公司基本存款账户统一划转，若以募集资金专户直接支付募投项目涉及的

人员薪酬，会出现公司通过不同账户支付人员薪酬的情况，不符合银行相关规定的要求。

（2）公司募投项目药物分子砌块区域中心项目包含美国、印度境外区域中心建设，公司及美国、印度全

资子公司Bepharm� Scientific� Inc.、BLD� Pharmatech�（India）Private� Limited在建设境外区域中心涉及

从境外购置设备、原材料和软件时，需要向境外供应商以外汇支付款项，因受到募集资金账户功能限制，公司

无法通过募集资金账户直接进行现汇支付； 同时海关进口增值税等税款支出需由公司与海关绑定的银行账

户统一支付，无法通过募集资金账户直接支付。

（3）公司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频繁发生包括场地设施建设投入、场地租赁及相关材料费用等高频支出，

若以募集资金专户直接支付该等费用会出现大量小额零星支付的情况， 不便于日常募集资金管理和账户操

作，且募集资金专户支付的审批流程较长，若所有费用直接从募集资金专户支出，操作性较差，便利性较低，

将影响项目的建设和运营效率。

综上，为确保募投项目款项及时支付，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推进，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将根据实际情

况以自有资金先行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后续定期统计以自有资金支付的募投项目款项金额，并从募集资

金专户等额置换划转至公司自有资金账户，上述资金使用均在台账中明确记录，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符合募投

项目使用要求。 该部分等额置换资金视同募投项目使用资金。

四、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操作流程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完成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募集资金时制定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公司使用

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1、根据募投项目的实施情况，相关部门按照公司规定的支付流程，将拟以自有资金垫付的募投项目相关

款项提交付款申请。 财务部门根据审批后的付款申请单，以自有资金进行款项支付；

2、公司财务部建立明细台账，按月汇总使用自有资金支付的募投项目资金明细表，定期统计未置换的以

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的款项，在以自筹资金支付后6个月内，按照募集资金支付的有关审批程序，将自有资

金方式支付的募投项目所使用的款项，从募集资金账户中等额转入公司或子公司基本存款账户或一般户；

3、公司加强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审计委员会及内审部门定期核对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

资金，并对以募集资金进行等额置换的情况进行核查。

五、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基于募投项目实施情况及公司实际情况，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后续以募集资金

等额置换，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募投项目实施效率，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推进，不会影响公司募

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相关审议程序

2025年8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

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根据实际情况使用自有资金支

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

置换的事项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形。 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履行了必要的法律审批程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对使用自

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事项审议通过， 符合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

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的规定，本次募集资金置换行为没有与募投项目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投项

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和损害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

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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